
关于2020年县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、抗疫特别国债安排使用情况及财政

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报告

—2020年12月28日在横峰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

第三十一次会议上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，各位委员：

根据会议安排，受潘琍县长委托，现将县人民政府《关于2020年县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、抗疫特别国债安排使用情况及财政预算调整方案》(草案)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如下，请予审议。
一、债务限额调整的原因及依据

根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部分2020年专项债券新增额度的通知》（赣财债〔2019〕144号）、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再提前下达部分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的通知》（赣财债〔2020〕42号）、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0年第三批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的通知》（赣财债〔2020〕47号）及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0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的通知》（赣财债〔2020〕48号）文件精神，省财政厅核定我县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.9537亿元 ，其中一般债券新增限额2.05亿元，专项债券新增限额6.9037亿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《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财预〔2015〕225)号等文件规定，地方政府债券收支实行预算管理，纳入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。县财政部门依照省财政厅下达的限额，提出本地区政府债务安排建议，编制预算调整方案，经县政府同意后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并向社会公开。

二、债务限额调整的主要内容

(一)2019年底债务限额情况

截止2019年12月31日横峰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9.7482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8.8587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10.8895亿元。

(二)2020年债务限额调整具体内容

2020年，省财政厅转贷我县本级新增债务限额8.9537亿元 ，其中一般债券新增限额2.05亿元，专项债券新增限额6.9037亿元。

据此，2020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8.7019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10.9087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17.7932亿元。

三、抗疫特别国债安排使用情况
省财政厅下达我县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资金1.452亿元，按照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赣财预〔2020〕32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县收到的资金为政府性基金预算切块分配资金，由县财政承担偿还本金责任，还本资金统筹项目投资收益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解决，必要时可从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解决。从第6年（2025年）开始，每年按分配资金总额的20%偿还本金，第10年偿还完毕。利息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。

我县抗疫特别国债资金1.452亿元安排的项目是：梅溪至葛源公路改建工程1100万元，丰山背至葛源公路改造工程700万元，G320沪瑞线横峰司铺至岑阳段公路改建工程5000万元，320国道至上窑口公路（创业大道二期） 建设项目3170万元，上窑口整村改造提升项目650万元，残疾人康复中心400万元，土地整治项目2500万元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1000万元。   
四、相关预算调整

(一)收入预算调整

在县十六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的2020年预算基础上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增一般债务收入0.43亿元，由年初预算的19.2843亿元调整至19.7143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增专项债务收入2.66亿元，调增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收入1.452亿元，收入数由年初预算的14.8673亿元调整至18.9793亿元。

(二)支出预算调整

根据收入预算的调整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应调增0.43亿元，由年初预算的18.5752亿元调整至19.0052亿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相应调增4.112亿元，由年初预算的13.8899亿元调整至18.0019亿元。

以上全年数据均为测算数，最终完成数以12月31日实际完成数为准，变化情况将及时向县人大汇报。

